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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
并银函〔2019〕18号

中国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关于省十三届

人大一次会议第 6001 号建议的答复

赵海亮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加大金融扶贫力度的建议》收悉，经研究，

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我中心支行金融助推脱贫攻坚工作开展情况

（一）注重政策引领，认真履行好金融助推脱贫攻坚工作牵

头单位职责。2018 年，我中心支行牵头组织金融扶贫专项工作领

导组成员单位召开全省金融助推脱贫攻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，进

一步压实工作责任，强化沟通协调，增强工作合力，夯实制度基

础。同时，我中心支行结合全省实际，制定印发《山西省金融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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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脱贫攻坚 2018 年行动计划》《关于进一步做好金融支持山西深

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实施意见》《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国人民银

行太原中心支行助推脱贫攻坚领导组工作机制的通知》等一系列

政策指导文件，引导金融机构围绕金融扶贫工作目标，持续加大

工作力度，特别是做好产业扶贫、项目扶贫领域的金融服务工作。

（二）用好政策工具，切实引导金融机构加大扶贫信贷投放。

2018 年，我中心支行通过普惠金融定向降准、农业银行达标三农

事业部降准、达标县域法人金融机构降准等优惠政策，累计向全

省金融机构释放流动性 145.7 亿元，保持了金融机构流动性合理

充裕。累计向金融机构发放支农再贷款 140.2 亿元（其中扶贫再

贷款 54.6 亿元）、支小再贷款 102.3 亿元，办理再贴现 179.8 亿

元，进一步优化扶贫再贷款定价机制，引导金融机构按照一定比

例扩大资金投放，加大对贫困地区和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信贷支

持，切实将更多“金融活水”引向“三农”、精准扶贫等经济薄弱

领域。截至 2018 年末，全省金融精准扶贫贷款余额 1293 亿元（含

交通部门农村基础设施贷款），同比增长4.8%，惠及全省贫困地区

人口1295.7 万人。

（三）强化服务创新，着力增强贫困地区金融资源的可获得

性。我中心支行以加大产业精准扶贫贷款投放为重点，加强金融

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联动，指导金融机构立足产业扶贫，推出

“黄花 E贷”“新农贷”“农保贷”等一系列适应扶贫实际的金融

产品，形成了多样化的金融支持产业扶贫模式。以易地扶贫搬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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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置点配套金融服务建设为重点，推动金融机构加大对安置地区

支付服务站点建设，优化贫困地区支付服务环境。充分运用农户

信用信息服务平台，指导金融机构推进“信用户”“信用村”“信

用乡（镇）”评定工作，加快推动贫困地区信用体系建设。完善贫

困户国库直补资金发放机制，实现了补助资金“点对点”快速到

账，为贫困地区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。

（四）聚焦深度贫困，提升金融扶贫工作的精准性和有效性。

按照新增金融资金优先满足深度贫困地区、新增金融服务优先布

局深度贫困地区的原则，2018 年我中心支行积极整合资源，将深

度贫困县扶贫再贷款限额调增至13亿元，引导金融机构聚焦深度

贫困，扎实做好各项工作。截至 2018 年末，全省 10 个深度贫困

县精准扶贫贷款增速 22.8%，高于各项贷款增速 11.0 个百分点，

深度贫困县扶贫再贷款余额占比较上年末提升 5.6 个百分点，实

现了“银行—村组”双向联络员、电商示范县和产业基地支付“应

用圈”建设、金融综合服务站人民币现金机具布放、信用评级、

金融扶贫政策和知识宣传五个方面的“全覆盖”，提高了贫困人口

金融服务的精准性和有效性。

（五）完善考核评估，努力推动金融助推脱贫攻坚工作提质

增效。我中心支行向全省金融系统印发了《开展山西省金融扶贫

领域作风问题专项治理的通知》《山西省金融扶贫领域作风问题

专项治理实施方案》，从人民银行系统和银行业金融机构两个层面

开展扶贫领域作风问题专项治理活动，对有扶贫任务的各市县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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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开展了2018年度金融扶贫成效评价，针对发现的问题督促金融

机构立查立改。加强扶贫小额信贷管理，推动完善风险补偿金的

管理使用机制，加强扶贫小额信贷质量和偿还情况的跟踪监测分

析。强化考核评估，对贫困县及其县域内的 193 家金融机构开展

“全省金融精准扶贫政策效果评估”，充分发挥信贷政策在助推脱

贫攻坚中的促进作用。开展国开行、农发行省分行易地扶贫搬迁

贷款核查，确保专项资金使用合规高效。

二、关于您提出的在贫困地区恢复对国有金融机构存贷比考

核，执行贷款基准利率，成立担保机构等建议，我们将结合工作

实际，积极采纳落实，进一步做好相关工作

（一）全力推动精准扶贫贷款合理适度增长。引导金融机构

用足用好定向降准等释放的流动性和再贷款、再贴现、抵押补充

贷款等货币政策工具，充分发挥信贷投放乘数效应，将更多信贷

资源投入到精准扶贫领域。指导金融机构特别是法人金融机构紧

密结合实体经济发展需要，把握好信贷投放的总量、力度、节奏

和结构，力争实现 2019 年精准扶贫贷款总量稳中有增，深度贫困

地区精准扶贫贷款增速高于各项贷款增速。继续开展县域法人金

融机构新增存款以一定比例用于当地贷款的考核工作，对于达标

的县域法人金融机构通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的方式，给予一定的

流动性支持，进一步增强其服务县域经济的能力。

（二）深化利率定价机制改革。我中心支行将继续深化市场

利率定价机制改革，引导法人金融机构用好扶贫再贷款的优惠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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率政策，深入开展优化运用扶贫再贷款发放贷款利率定价机制试

点工作，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和带动贫困户就业发展的企业进行科

学定价，指导金融机构切实将再贷款优惠利率政策传导至贫困地

区实体经济，有效降低贫困地区融资成本。通过再贴现工具优先

对民营企业、小微企业、涉农票据进行贴现，优先对票面金额小、

票面利率低的票据进行贴现，引导金融机构降低票据贴现利率，

实现扶贫领域企业融资成本稳中有降。进一步引导贫困地区法人

金融机构提升贷款利率科学定价水平，多渠道筹措低成本资金，

进一步降低融资成本，提高金融扶贫可持续性。

（三）优化信贷投放配套机制。我中心支行将加强对扶贫小

额信贷质量和偿还情况的跟踪监测，进一步推动落实贴息及风险

补偿金政策，建立基金动态补充机制。在风险控制范围内，大力

发展信用贷款业务，提高信用贷款比例。加大对贫困地区农业产

业化龙头企业特别是新型经营主体的担保支持，进一步提高政府

性融资担保机构对金融扶贫的参与度，提高扶贫带动主体的融资

能力。

（四）改善贫困地区金融生态环境。我中心支行将深入推动

贫困地区信用体系建设，完善信用户、信用村、信用乡镇评定，

健全贫困户信用评价体系，提升对失信行为的惩戒力度，不断优

化农村信用环境。改善贫困地区支付服务，推进贫困地区支付服

务基础设施建设，扩大贫困地区支付清算网络覆盖范围。开展金

融扶贫政策宣传和金融知识普及工作，多渠道多形式送金融知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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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乡，提高贫困人口金融素养。继续抓实、抓好金融扶贫作风专

项治理工作，聚焦金融机构不作为、慢作为等行为，巩固作风治

理成果。


